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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宏立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成都大宏立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召

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回购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铁岭市西丰树义石材有限公司开展合作，签订三方《买卖合同》，为铁岭市

西丰树义石材有限公司与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就铁岭

市西丰树义石材有限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向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租赁机器设

备及支付融资租赁费的履约义务提连带责任回购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及《对外担保

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被担保人名称：铁岭市西丰树义石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10 月 11 日  

法定代表人：王磊  

注册地址：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明德乡绥河村上绥河屯  

注册资本：捌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石材、陶瓷、石材装饰材料零售；开采及深加工块石、石子、条

石。（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股权结构：铁岭市西丰树义石材有限公司由自然人李文龙和王磊各持股 50%

出资设立。自然人王磊为铁岭市西丰树义石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2、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138,224.20 

负债总额 20,154.32 

   其他应付款 20,154.32 

净资产 15,118,069.88 

项目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12,654,785.85 

利润总额 3,692,443.21 

净利润 3,334,027.96 

     铁岭市西丰树义石材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0.13%,未超过 70%，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3、与公司关联关系  

被担保人系公司客户，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无其他关联关系。 

4、资信情况  

经核查，铁岭市西丰树义石材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担保方：成都大宏立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铁岭市西丰树义石材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贰佰肆拾肆万捌仟元人民币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5、担保期限：24 个月  

6、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出租人支付截止实际支付回购款日

时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已逾期的租金及逾期利息；截止实际回购款日后剩余

未到期租赁本金（不含未到期租金利息）和名义货价（价格为一元或者一百元，

以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需支付的名义货价为准）；租赁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

付的费用（如有，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评估费、执行费用、租赁物取回费用等）  

铁岭市西丰树义石材有限公司关联股东王磊、李文龙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并



以个人信用为公司该项担保事宜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实际经营发展需要，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与销

售，有利于拓宽销售渠道、优化融资结构，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提供一定的资金支

持。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提供担保严格按照公司对完担保条件筛选，并要求

客户关联股东就公司担保事宜提供反担保措施，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公司股东相关利益的情形。董事一致同意上述公司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并

为公司客户提供担保。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对信誉良好且具备公司对外担保条件的客户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提供

担保，能够有效拓宽产品销售渠道，挖掘客户资源，促进你公司经营资金的回笼。

公司要求客户关联股东一并承担连带责任 担保以及提供反担保措施将担保信用

风险控制在较低水平，风险总体可控。铁岭市西丰树义石材有限公司目前处于正

常经营状态，提供上述担保对公司的财产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一致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客户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客户提供融资租赁担保，

有利于公司拓展市场、开发客户资源，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公

司按照对外担保的条件严格筛选、谨慎管理，要求被担保对象即公司客户就公司

担保事宜提供反担保措施以加强风险控制。目前公司客户铁岭市西丰树义石材有

限公司正常开展经营，资产、资金、资信状况良好，风险总体可控，公司为其担

保不会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重大不利风险。 

公司董事会审议为客户以融资租赁方式向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租赁机器

设备及支付融资租赁费用的履约义务提连带责任回购担保相关事项的会议召开

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正在执行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2,291.98 万元，占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60%，公司未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



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对外担保中存在一项逾期担保，公司已履行担保代偿义务，

同时通过诉讼方式向被担保人进行追偿，相关诉讼已胜诉，被担保人尚需向公司

支付 187.56 万元及资金利息。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4、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大宏立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向客户提供融

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大宏立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14 日 

 

 


